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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函〔2019〕2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A 

 

 
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
第 1042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函 

 

市公安局： 

现将曾闽宏等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对休闲娱乐场所未成

年人权益保护力度的建议》有关教育部门的协办意见综合如下，

供参考。 

我市教育系统在校生中，未成年人学生占绝大多数，加强

未成年学生法治教育和权益保护工作，预防未成年学生违法犯

罪是我局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。近年来，我局依托市未成

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，协调各成员单位部门开展一系列工作，

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今后，我局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，加强未

成年学生法治教育，积极配合贵局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。 

1.在中小学开展法治教育课程。继续利用中小学开设的《道

德与法治》，中等职业学校开设的《职业道德与法律》课程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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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教育，实现法律进课堂、进学生；通过泉州市学校安全教

育平台开展线上法律知识课程和专题教育活动，普及《未成人

保护法》等法律知识，让学生懂法、守法、尊法、用法，学会

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。 

2.开展未成年人普法专题活动。以强化学生法治意识为重

点，提升未成年学生自觉抵制休闲娱乐场所。深入开展法律进

校园活动，邀请法制副校长、法制辅导员以及公安、司法等部

门领导到学校开展法制教育讲座，以实际案例教育警示未成年

人学生不出入娱乐场所，远离社会青年，学会自我保护。继续

组织开展“学宪法 讲宪法”演讲比赛、青少年学生法治知识网

络竞赛、宪法晨读等活动，加大未成年学生的法治教育、健康

教育。 

3.构建未成年人保护联盟。积极配合政法机关以及市检察

院、公安局等部门组建“未成年人保护联盟”，建立跨部门合作

机制，联合出台保护未成年人切实有效的措施，协同开展校园

安全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，更好地促进司法保护与家庭保护、

学校保护、社会保护的紧密衔接，最终未成年人立体保护救助

预防网络。 

4.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。依托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

公室，每年制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点，协调各成员单位部门

根据自身职责开展校园欺凌、校园暴力、校园周边治安整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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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控辍学、重点群体帮扶等工作，构建由属地政府牵头，有关

部门相互协调、齐抓共管的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教育转化

工作机制，提高未成年人权益保护、犯罪预防等工作实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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